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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开大（苏城院）招投〔2021〕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
招投标管理办公室采购招标档案管理暂行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招标采购科： 

《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招投标管理办公室采

购招标档案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招投标管理办公室部门

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江苏开放大学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  

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招投标管理办公室） 

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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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 
招投标管理办公室采购招标档案管理暂行办法

（试行） 
 

为规范学校采购招标档案管理，确保归档文件资料的完整

性、准确性和系统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江苏

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档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和规定，结合我校采购招标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本办法所指采购招标档案包括所有货物、服务及工

程类采购项目，在进行采购招投标活动中直接形成具有保存价值

的各种文字、数字、图纸、图表、声像等各种载体的文件资料以

及配套的电子文档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类采购招标项目的档案管理。 

第三条  招投标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招标办）派专人负责

统一收集、整理、保存采购招标档案工作。 

第四条  归档的采购招标文件内容必须准确、齐全、完整，

真实反映采购招标活动的全过程。 

第五条  我校采购招标档案包括以下类别： 

（一）按内容分类 

1．文书档案类 

学校及招标办有关采购招标的管理办法、制度、文件、会议

纪要、统计报表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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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项目档案类 

货物类、服务类及工程类项目的采购招标档案。 

（二）按组织形式分类 

1．集中采购档案 

由学校招标办组织实施采购，或委托招标代理机构，或委托

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进行采购的采购招标档案。主要包括以下内

容： 

（1）采购项目申请或经费落实批复报告等立项审批文件； 

（2）非公开招标申请、招标方式变更申请、专家论证意见； 

（3）招标申报表、采购文件审定签发表、重要监督事项事

前报备表； 

（4）招标文件以及招标文件的澄清或修改文件； 

（5）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或非公开招标公示； 

（6）投标供应商报名文件、签到表、报价记录表； 

（7）资格审查表、符合性审查表、评标专家签到表、评分

表、评标报告； 

（8）中标结果公示、中标通知书； 

（9）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等； 

（10）合同审批表和合同； 

（11）供应商意见反馈表； 

（12）其它需要存档的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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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档案资料为纸质文件格式（原则上要求原件），在招标

办存放一年，第二年移交校办档案室。未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由

招标办负责保存。 

2. 部门自行采购档案 

符合《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部门自行采购实

施细则》要求，由各部门自行组织采购的项目，按规定时间向招

标办提供以下材料备案： 

（1）项目汇总表 

（2）部门自行采购自查总结 

（3）采购项目审批文件 

（4）项目需求 

（5）供应商报价单 

（6）询价采购记录 

（7）合同审批表和合同 

（8）验收记录 

（9）其他采购人认为需归档的材料 

以上档案资料为 PDF 电子文件格式，由招标办负责保存，

资料原件由各部门留存备查。 

第六条  部门档案管理人员应遵守档案管理的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规章制度。在收到归档的采购招标文件资料后，应及时登记，

认真做好文件资料的立卷、装订、管理和上交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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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归档的招标投标文件资料应字迹清楚，图表整洁，

需要单位或个人签章的，其签章手续应齐备。 

第八条  归档的采购招标文件应按照要求，分类放入档案盒

存放。档案应放入专门的档案柜或档案架内，并做好防护工作，

加强档案的技术保护，延长档案的使用寿命。不得在危房和不安

全的环境中保管档案。对破损、霉变、散失的档案，应当及时采

取修补、复制、收集等补救措施，确保档案的安全与完整。 

第九条  严格借阅、查阅档案的审批手续，查阅或借阅档案

时应遵守和执行国家和学校各项保密规定和纪律，必须履行登

记、签收、注销制度，查阅时如需要摘抄或复印时，需履行登记

手续。（详见附件《招投标档案查阅登记表》）。借阅的档案不

得拆卷、抽页、涂改、转借，按期归还，防止丢失和泄密。 

第十条  校办档案室负责对采购招标档案的指导、监督、检

查，以及移交校办档案室的档案的存放、查阅和保管期满档案的

销毁等工作，在移交校办档案室前，招标办负责档案的立卷、归

档、保管、查阅等工作。由招标办负责保存的档案，保管期为

15 年，保管期满后，招标办组织鉴定小组予以鉴定，对经鉴定

已失去保存价值的档案，登记造册报分管校长批准后，予以销毁。

未经鉴定和批准，不得销毁任何档案。 

    第十一条  档案管理人员离开工作岗位前，应清理有关档案

资料及时整理归档，并按规定办理移交手续，不得擅自处理或私

自带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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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倒卖、涂改、伪造招投标档

案。 

第十三条  档案管理人员在档案的保管工作中失职、渎职或

恶意串通、以权谋私，导致档案遗失、毁损等损害学校利益的，

学校依据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。涉嫌

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在档案资料管理中因保管

不善造成不利后果或者故意销毁、隐匿档案材料的，学校依据有

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招标办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 

 

附件：招投标档案查阅登记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开放大学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 

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2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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